盐田区司法局关于2026年区政府法律

顾问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2026年区政府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二）预算金额：XX万元
（三）资金来源：财政性资金

（四）服务期限：本项目为长期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履行期限为3年（36个月），合同每年（12个月）一签，视履约情况决定是否续签第二次、第三次合同。

（五）项目描述：根据上级单位以及区政府的要求，协助盐田区司法局开展政府法治建设等领域工作。

二、采购需求

（一）服务人员

由4名以上执业律师组成服务团队，团队中至少2人需在我局指定的地点提供全天候的法律服务。
（二）服务内容

根据上级单位以及区政府的要求协助盐田区司法局开展依法治理及政府法制领域工作，包括以下方面。

1. 协助开展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包括协助收集整理各单位法治建设相关数据资料。
2. 协助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及指导工作。包括对各类行政执法投诉出具法律意见，对各单位之间执法争议出具法律意见；协助管理使用各类行政执法管理系统；参与研究讨论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初评及复核等工作。

3. 协助开展普法及依法治理领域的工作。包括前往企业、社会组织开展各类法律咨询解答工作。

4. 协助开展企业法律服务相关工作。包括解答企业各类法律咨询和诉求，对企业合规建设给予指导意见。

5. 协助开展涉外法治、法治人才培养等工作。

6. 草拟、审核相关合同和法律文书，主要包括各类政府采购合同。

7. 盐田区司法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由供应商作出承诺声明）；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条“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的规定，参与该项目采购的供应商需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提供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等证明资料，扫描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 供应商具有本采购项目的合法经营范围（由供应商作出承诺声明，并提供工商信息或经营范围等资质证明截图扫描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查询）；

4. 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经营记录以及不处于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内，未被列为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由供应商作出承诺声明，并提供“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用中国”、“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查询系统”以及“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查询说明及截图）；

5. 单位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由供应商作出承诺声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或“信用中国”网站平台查询核实查询企业背景并截图扫描、提供个人社保证明等，并提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接受响应供应商选用进口产品参与，不允许分包、转包。

四、供应商需要提供的资料

1. 报价函及工作方案，工作方案需明确指派到我局指定地点提供全天候法律服务的具体人员名单；

2. 承诺书以及上述“供应商资格条件”证明材料；

3. 供应商简介、联系人姓名、联系方式；

4. 团队服务人员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指派人员的个人简历；
5. 加盖公章的《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6. 2023年1月1日以来参与类似采购项目合同履历等。

五、评定方式

拟通过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的方式开展，在盐田区政府在线发布采购公告，接受响应供应商的报价。在满足采购文件所有实质性条款的前提下，报价最低的响应供应商为拟成交供应商。采购结果将在盐田区政府在线（盐田区司法局信息公开板块）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

六、项目管理要求

（一）人员及团队要求

1. 服务人员应当拥有律师执业资格，且所有服务人员必须与投标供应商签订聘用合同，不得安排非投标供应商单位人员参加服务团队。

2. 服务人员熟悉政府部门相关工作流程，有专人负责相关对接联络沟通工作。

3. 服务人员具备相应的文字功底，熟悉公文写作的流程，能够独立撰写报告、通知等各类文体。

4. 服务人员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归纳能力，能够与政府部门开展沟通，协调具体法律事务。

5. 服务人员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及各类办公软件，具有制作电子表格、幻灯片等能力。
（二）管理要求

1.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购买服务合同后，如果服务人员不能胜任相关工作，成交供应商应提供符合条件的人员（不少于2人）供甲方选择更换。服务期内，成交供应商不得自行更换服务人员，如果因为人员患病、离职等情况需要更换，需来函向采购说明情况，并更换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人员。
2. 本项目为购买服务项目，成交供应商需自行解决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产生的食宿、交通等费用；如产生薪金发放、社保公积金缴纳等问题亦由成交供应商与服务人员自行解决，采购人不参与。

3. 成交供应商提供服务的人员应服从采购人的管理，遵守相关工作纪律、保密纪律，确保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
（三）验收要求

验收时成交供应商应提供服务人员服务的工作总结，工作总结应列明服务期间从事的具体工作及完成情况。工作存在明显过失、错误或服务质量不理想的，采购人有权视情况拒绝支付尾款并追回之前支付的款项。
七、成交金额及付款方式

该项目以中标供应商报出的价格为中标金额，同时确定为合同价格。

每一次项目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应尽快安排工作人员协助采购人开展相关工作。合同签订后，待成交供应商开始履行服务后支付合同暂定价50%的首期款；签订合同6个月后，支付30%的中期款；合同服务期满，完成所有服务内容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的20%尾款。


